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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朝陆、云南省宜良县人民法院错误执行赔偿赔偿裁定书

      发布日期：2018-12-28 浏览：27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确监7号

申诉人：韩朝陆，男，1960年7月29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宜良

县。

被申诉人：云南省宜良县人民法院。

申诉人韩朝陆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云南高院）（2010）

云高确申字第6号裁定，以云南省宜良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宜良法院）审判

及执行程序违法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

查，现已审查终结。

2001年3月16日，韩朝陆以宜良法院在审理雪城饮料厂诉韩朝陆欠款纠纷

一案中违反法定程序，违法扣押汽车为由，向宜良法院提出确认申请。宜良

法院于2001年4月6日作出无违法行为确认通知。韩朝陆不服，于2001年5月9

日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昆明中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

诉。昆明中院赔偿委员会于2001年8月27日作出（2001）昆法委赔通字第1号

不予受理案件通知。韩朝陆不服该通知，向云南高院申诉，请求确认宜良法

院的执行行为违法。云南高院经审查，于2008年3月28日作出云高确监字第4

号通知，认为韩朝陆不服宜良法院确认通知，应向昆明中院申诉，请求昆明

中院对宜良法院的执行行为是否违法作出确认。

2008年4月29日，韩朝陆以宜良法院执行行为违法为由，向昆明中院提出

确认申请，请求确认宜良法院违法裁判、违法收取败诉费900元、违法扣押汽

车及货物等行为违法。昆明中院于2010年4月23日作出（2009)昆确字第2号裁

定，裁定对宜良法院执行(1997)宜古民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的执行行为不予

确认违法。韩朝陆不服，向云南高院提出申诉。

2012年1月28日，云南高院作出（2010）云高确申字第6号裁定。该裁定

审查认定如下案件事实：

雪城饮料厂因与韩朝陆债务纠纷，于1997年4月2日向宜良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宜良法院于1997年6月9日作出（1997)宜古民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判

决韩朝陆偿还雪城饮料厂所欠货款本金6275元及利息1321.41元，共计

7596.41元（限判决生效后10日内交付）。诉讼费500元、实支费400元、鉴定

费500元（共计1400元）由韩朝陆负担。该判决于1997年7月15日向雪城饮料

厂法定代表人陈慧兰送达；宜良法院于1997年7月16日发出《公告》，以韩朝

陆下落不明为由，向韩朝陆公告送达判决，即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视为送达。雪城饮料厂于1997年9月25日向宜良法院申请执行，宜良法院受理

雪城饮料厂的执行申请后，于1997年10月24日、11月5日、12月25日先后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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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唤韩朝陆。1997年11月6日，宜良法院告知韩朝陆（1997)宜古民初字第96

号民事判决已经生效，要求韩朝陆在11月14日下午3点之前履行判决内容。韩

朝陆称没有收到上述判决，也没有看到宜良法院的公告，并表示对判决不

服。1997年12月2日，宜良法院扣押了韩朝陆所有的车牌为云Ａ-×××××

汉江牌微型车一辆，并制作了执行笔录（载明韩朝陆拒绝在笔录上签字）、

扣押物品清单及（97）宜法扣字第208号扣押令，韩朝陆在扣押物品清单及扣

押令的送达回证上签了字。

后韩朝陆不服宜良法院（1997)宜古民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于1998年4

月8日提出申诉。宜良法院于1998年5月8日作出(1998)宜民监字第1号民事裁

定，以韩朝陆与雪城饮料厂债务纠纷一案审理程序违法为由，裁定该案再

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执行。1998年5月20日，雪城饮料厂向宜良法院提出

《财产保全申请书》，即申请对韩朝陆的云Ａ-×××××汉江牌微型车辆进

行财产保全，并表示以其云Ａ-×××××长安微型小货车作为担保。宜良法

院于1998年5月22日作出（1998）宜民保字第1号民事裁定，即裁定保全扣押

韩朝陆的汉江牌云Ａ-×××××微型货车一辆。宜良法院于1998年5月25日

作出(1998)宜法扣解字第1号解除扣押令，决定对1997年12月2日执行扣押韩

朝陆的车牌为云Ａ-×××××的汉江微型车的行为予以解除扣押，当天向韩

朝陆送达并通知到宜良法院领取该扣押车辆，但韩朝陆拒收解除扣押令，也

未领取车辆。1998年6月5日，宜良法院对雪城饮料厂与韩朝陆的债务纠纷案

作出（1998)宜民再字第9号民事判决，韩朝陆不服，向昆明中院提出上诉。

昆明中院于1998年10月26日作出(1998)昆民终字第602号民事判决，即撤销

（1998)宜民再字第9号民事判决；由韩朝陆于本判决生效时支付给雪城饮料

厂欠款1050元。1999年1月26日宜良法院作出[1999]宜法扣解字第1号解除扣

押令，即以昆明中院（1998）昆民终字第602号民事判决对宜良法院的再审判

决作部分改判为由，决定解除1998年5月25日对韩朝陆汉江牌微型车一辆的保

全扣押,当天询问接待了韩朝陆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告知韩朝陆昆明中院已作

出终审判决，叫韩朝陆把执行款交来，车辆解除扣押还给他；韩朝陆表示要

求给他扣车的损失，并称其系残废军人，因两年诉讼折磨致使其多次发病，

要求医病。同时，韩朝陆表示车钥匙和行车证“在我家里”。

云南高院审查认为，宜良法院受理雪城饮料厂关于执行（1997)宜古民初

字第96号民事判决的申请后，先后多次传唤韩朝陆，并于1997年11月6日告知

韩朝陆（1997)宜古民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已经生效，要求韩朝陆在11月14日

下午3点之前履行判决确定的债务。至1997年12月2日，韩朝陆仍然没有履行

判决义务，宜良法院才强行扣押了韩朝陆所有的车牌为云Ａ-×××××汉江

牌微型车一辆，并制作了执行笔录、扣押物品清单及（97）宜法扣字第208号

扣押令，韩朝陆在扣押物品清单及扣押令的送达回证上签了字。后因宜良法

院（1997)宜古民初字第96号民事案件被裁定再审及再审期间中止执行。宜良

法院于1998年5月25日作出(1998)宜法扣解字第1号解除扣押令，决定对执行

扣押韩朝陆的车牌为云Ａ-×××××的汉江微型车予以解除扣押，当天向韩

朝陆送达并通知其到宜良法院领取该扣押车辆。另外，本案再审中，宜良法

院根据雪城饮料厂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扣押韩朝陆的汉江牌云Ａ-

×××××微型货车一辆后，于1999年1月26日以昆明中院已作出终审判决为

由，解除了对韩朝陆汉江牌微型车一辆的诉讼保全扣押,当天向韩朝陆进行了

送达并告知韩朝陆把扣押车辆还给他。但韩朝陆至今拒收车辆。导致现在汉

江牌云Ａ-×××××微型货车损失责任在韩朝陆。关于韩朝陆所述被扣押车

上当时还有价值6000多元的针织品，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不予采

信。韩朝陆所述超标的扣押和雪城饮料厂未提供担保违法，也无事实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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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首先，是否超标的扣押问题。一是韩朝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所扣

押汉江牌云Ａ-×××××微型货车当时的价值超过了（1997)宜古民初字第

96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韩朝陆应履行的债务义务；二是即便车当时的价值超

过韩朝陆应履行义务，但该车辆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韩朝陆也没有提供

证据证明他有其它财产可供执行。因此，宜良法院不存在违法超标的扣押的

情形。其次，扣押未提供担保是否违法问题。一是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必须提供担保；二是该案再审中，雪城饮料厂申请诉讼

中财产保全时，已经将其云Ａ-×××××长安微型小货车作为担保。故宜良

法院也不存在扣押未提供担保违法的情形。

综上，宜良法院在执行（1997)宜古民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和再审过程

中，对韩朝陆所有的汉江牌云Ａ-×××××微型货车先后采取强制执行扣押

和诉讼保全扣押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韩朝陆

称（1997)宜古民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没有向其送达等理由，与在案证据证明

的事实不符。另外，韩朝陆以宜良法院作出（1997)宜古民初字第96号民事判

决违法并经再审予以撤销为由，要求确认宜良法院1997年12月2日扣押其所有

的云Ａ-×××××汉江牌微型车执行行为违法，没有法律依据。关于宜良法

院作出（1997)宜古民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错误，再审撤销（1997)宜古民初

字第96号民事判决的情形，以及韩朝陆申请所述宜良法院违法收取败诉费900

元的问题，均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赔偿受理案件范围，故也不

属于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审查范围。因此，韩朝陆所述宜良法院执行行为违

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韩朝陆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其申诉请求依法不予支

持。昆明中院对宜良法院执行(1997)宜古民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的执行行为

不予确认违法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实际情况。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九条、第十

一条之规定，对宜良法院执行(1997)宜古民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的执行行为

不予确认违法。

韩朝陆对该裁定仍不服，向本院提起申诉。其申诉事项为：请求确认宜

良法院枉法审理，强制扣押云Ａ×××××营运机动车一辆及车上所载价值

6000多元的针织品，至今长达20年之久的行为违法。

其主要理由为：（一）原告雪城饮料厂起诉被告韩朝陆欠款一案，宜良

法院自1997年4月25日开庭审理本案时，因证据问题休庭，休庭后宜良法院未

再通知被告及其代理人开庭审理，亦未通知被告及其代理人领取判决书，在

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所谓的公告送达，判决由被告韩朝陆偿还昆明雪

城饮料厂欠款共计7596.41元。故该法律文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宜良法院枉法

判决，该程序违法已经再审确认并撤销原判决。

（二）宜良法院依据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强制扣押宜良县信誉印刷

厂赖以生存的唯一营运车辆云Ａ×××××及车上所载价值6000多元的针织

品，至今长达20年之久，及强制执行韩朝陆败诉费900元。

（三）再审期间，宜良法院以财产保全为由，继续扣押云Ａ×××××

汉江牌微型汽车及车上商品，致使宜良县信誉印刷厂的经营受到严重损害。

对于保全财产涉及经营资源，即便需要保全也只能进行车辆登记查封而不能

进行强制扣押。至今为止宜良法院仍然强制扣押该车辆及商品。

本院审查认定的事实，与云南高院原裁定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韩朝陆申请确认的行为发生在2010年12月1日以前，且

昆明中院已于2010年12月1日以前对其提出的确认申请作出不予确认违法的裁

定，并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系对2010年12月1日以前已生效裁定的再次复

查，故仍应适用1994年《国家赔偿法》；其次，本案韩朝陆请求确认违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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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原审法院判决错误及执行错误。根据《国家赔偿法》

及本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因判决错误导致执行错误的情形，不属于国家赔

偿范围。据此，韩朝陆以原审判决及审判环节相关程序错误为由提出的确认

申请，不属于国家赔偿确认案件审查范围；再次，宜良法院告知并要求韩朝

陆履行（1997)宜古民初字第96号民事生效判决确定义务未果后，该院扣押韩

朝陆所有的车牌为云Ａ-×××××汉江牌微型车一辆，并制作执行笔录、扣

押物品清单及扣押令，韩朝陆在扣押物品清单及扣押令的送达回证上签字。

韩朝陆申诉提出的（1997)宜古民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未向其送达，宜良法院

执行无据，以及车上还载有价值6000多元的针织品等事由，因其不能提供有

效证据予以证明，故不能推翻原生效裁定之认定，本院不予采信；最后，宜

良法院于1999年1月26日以昆明中院已作出终审判决为由，解除对该微型车的

诉讼保全措施,并于当天向韩朝陆送达并告知其欲归还车辆。但韩朝陆以索要

扣车损失为由至今拒收车辆，是造成车辆后续毁损报废的主要原因。综上，

韩朝陆申诉请求确认宜良法院执行行为违法，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且其所

请及提供的证据，均不能推翻原生效裁定之认定，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韩朝陆的申诉事项及理由不能成立。依照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之规定，

裁定如下：

驳回韩朝陆的申诉。

审判长　苏　戈

审判员　高　珂

审判员　梁　清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胡茂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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